
 

 

關愛基金援助項目 

為嚴重肢體傷殘人士提供租用輔助呼吸醫療儀器的  

特別津貼及 
為嚴重肢體傷殘人士提供購買與輔助呼吸醫療儀器  

相關的醫療消耗品的特別津貼 

成效檢討報告 
 

背景 

 
 關愛基金（基金）推出「為嚴重肢體傷殘人士提

供租用輔助呼吸醫療儀器的特別津貼」（「租用儀器」）

及「為嚴重肢體傷殘人士提供購買與輔助呼吸醫療儀器
相關的醫療消耗品的特別津貼」（「購買消耗品」）兩

個項目，目的為居於社區並正領取公共福利金計劃下的

高額傷殘津貼（高額傷殘津貼）及符合有關家庭經濟規
定的人士，分別提供最多 12 個月、每月最多分別 2,500

元及 2,000 元的特別津貼，以支援他們租用所需的輔助呼

吸醫療儀器及購買與輔助呼吸醫療儀器相關的醫療消耗
品。  

 

援助項目的推行 
 

2.   兩個項目均由社會福利署（社署）負責推行。

社署於 2013 年 1 月首先推行「租用儀器」項目，公布項

目詳情及展開宣傳 1，並根據社會保障電腦系統的記錄發

信給約 3 700 名領取高額傷殘津貼的 60 歲以下人士 2，邀

請當中符合項目資格的人士遞交申請。其後，社署於 2013

年 9 月推行「購買消耗品」項目及同時延續「租用儀器」

項目的申請期，並向約 17 700 名領取高額傷殘津貼的人

                                                      
1
  有關宣傳包括新聞發布、透過社署轄下各區福利辦事處及民政事務總署轄下各區民政事務處等派發

項目簡介單張及上載有關資料至社署網頁。 
2
  「租用儀器」項目推出時是以 60 歲以下領取高額傷殘津貼的人士為對象，項目於 2013年 9 月延續

時取消有關年齡限制。 



 

士發信 3，邀請當中符合資格的人士申請。兩個項目的申

請期已於 2013 年 12 月 31 日結束，而項目津貼均經受惠
人士領取高額傷殘津貼的銀行帳戶按季發放，首批的受

惠人士已由 2013 年 3 月底起獲發津貼。  

 
檢討工作 

 

3. 社署於 2014年 1月展開兩個項目的成效檢討工

作，並於2月完成。考慮到兩個項目的性質相似、受惠對

象相同、及兩者計算津貼的關連性，故將兩個項目的檢

討合併進行及報告，以作更全面的比較和分析。檢討主
要以受惠的人數、發放的津助金額、受惠人士如何運用

津貼、受惠人士及其他相關人士的意見等範疇分析兩項

目的成效。所收集的資料來源包括申請人所遞交的申請
表、向受惠人士和獲邀但未有提出申請的人士（獲邀人

士）所作的問卷調查及公眾的查詢。另外，在檢討兩個

項目時，社署亦參考了基金其他項目的成效檢討方法及
經驗。  

 

檢討結果分析  
 

(a) 申請數據及受惠人資料  

 
4. 社署共接獲209

4人就兩個項目或其中一個項目提

交申請，「租用儀器」項目的申請有186宗，而「購買消

耗品」項目則有 128宗，他們當中有 105人屬同時申請兩
個項目。由於獲邀人士可同時就兩項津貼提出申請，因

此除部分申請數據會分別列舉外，兩個項目的申請人資

料會合併作統計及分析，以更清楚反映他們的情況。有

                                                      
3
  於兩個項目指定日期(即 2013 年 6月 30日)時，正領取高額傷殘津貼的總人數約為 17 700，當中包

括已受惠於「租用儀器」項目的人士，向這批已受惠人士發信，是為邀請他們申請「購買消耗品」

項目。 
4
  為讓每名合資格的人士均有機會提出申請，社署已向所有領取高額傷殘津貼的人士發出邀請，惟事

前並沒有他們是否需要使用輔助呼吸醫療儀器及其家庭經濟狀況的資料，難以確定他們遞交申請的

情況。 



 

關申請數據 5如下：  

 

 只申請「租用
儀器」項目 

只申請「購買
消耗品」項目 

同時申請 
兩個項目 

總人數 

接獲申請宗數 81 23 105 209 人 

已審核宗數6
 54 18 84 156 人 

未審核宗數7
 27 5 21 53 人 

已領取津貼宗

數 

25 5 30 60 人 

 

5. 截至 2014 年 1 月，已領取津貼的人士（受惠人士）

共 60 名 8，只申請「租用儀器」項目平均每人每月津貼額
為 2,480 元，只申請「購買消耗品」項目為 1,900 元，而

同時申請兩個項目則為 2,969.7 元。此外，已審核的申請

中，「租用儀器」項目有 4 人不符合資格，主要原因為
非租用輔助呼吸醫療儀器；而不符合「購買消耗品」項

目申請資格的亦有 4 人，主要原因是他們同時申請兩個

項目，但在「購買消耗品」項目沒有可獲的差額津貼 9。  

 

6. 在 60 名受惠人士當中，年齡介乎 51 至 60 歲的人

數最多（18%），其次分別為 71 至 80 歲及 10 歲或以下
（均為 15%）。至於住戶人數方面 10，以 2 人家庭及 4 人

家庭為主（分別為 30%及 28%），其次為 3 人家庭（22%）。 

 

7. 有九成受惠人士以租用形式添置所需的輔助呼吸

醫療儀器，餘下為購買或同時購買及租用。而最普遍使

用的輔助呼吸醫療儀器為製氧機，其次為高低正氣壓機
（輔助呼吸）。至於儀器租金則視乎類型而有所不同，

                                                      
5
  兩個項目的成效檢討在 2014年 1月開始進行，故有關數據截至當月。 

6
  已審核宗數包括了已領取津貼的人數。 

7
  還未完成審核的原因主要是由於申請人仍未提供項目所需的所有資料。 

8
  其餘已獲核實符合資格的人士將陸續獲發津貼。 

9
  同時申請兩個項目的人士於「租用儀器」項目所獲的津貼在扣除每月租用輔助呼吸醫療儀器的實際

費用後若仍有餘額，可用於購買相關的醫療消耗品，因此他們在「購買消耗品」項目可獲的實際津

貼，是在按其家庭每月入息釐定的津貼額再扣除「租用儀器」項目的津貼餘額後的差額。 
10

  住戶人數包括計算申請人及與其在港同住的所有家庭成員。 



 

每月需約 200 元至 1,300 元不等，受惠人士平均每月租用

儀器開支約為 850 元 11。有 67%受惠人士只需使用一款輔
助呼吸醫療儀器，而使用兩款儀器者有 27%。  

 

(b) 受惠人士訪問調查  
 

8. 社署以電話形式訪問了 55 名受惠人士 12，了解他

們使用輔助呼吸醫療儀器、運用津貼和日常生活照顧的

情況，及對項目的意見。  

 

(i) 使用輔助呼吸醫療儀器的情況  

 

9. 受訪的受惠人士當中，有 60%已經使用了輔助呼

吸醫療儀器三年或以上，使用了一年至少於兩年者有
24%。他們在輔助呼吸醫療儀器方面的相關支出多由同住

家庭成員支付 (58%)，其餘有 38%受訪者需自行負擔有關

開支。另外，他們每月購買與輔助呼吸醫療儀器相關的
醫療消耗品開支以 1,001 元至 1,500 元居多（49%），其

次為 1,000 元或以下（27%）；受訪者需要使用的相關醫

療消耗品以喉管為主，其次為鼻喉。  

 

(ii)  運用津貼和日常生活照顧的情況  

 

10. 大部分受訪者表示，其所獲的津貼在扣除租用輔

助呼吸醫療儀器及／或購買相關的消耗品支出後已沒有

餘額，而有津貼餘額的只有 3 名受訪者，他們均表示將
津貼餘額用於家庭日常開支上，其中 1 人同時有用於支

付其他醫療器材／消耗品費用及另有 1 人用於診症／藥

物費用。  

 

11. 在日常生活照顧方面，有 71%受訪者需要他人的

照顧，他們大部分表示其主要照顧者為同住家人／親

                                                      
11

 即受惠人士每月租用儀器支出總和除以「租用儀器」項目的受惠人數。 
12

  在 60 名受惠人士當中，有 5 名於調查前已去世，故未能對該 5 名受惠人士進行訪問。 



 

友，並認同兩個項目能紓緩其家人／親友在提供相關醫

療儀器及消耗品上的壓力。  

 

(iii) 對項目的意見  

 
12. 所有受訪者均認為兩個項目為他們在相關醫療儀

器及消耗品上的需要提供了適切的支援，並滿意項目的

運作安排。有 76% 受訪者表達對兩個項目沒有其他意

見，餘下有 18%表示希望延長資助期或把項目納入恆常

資助，另有個別受訪人士（共 3 人）分別就提高津貼額、

按月發放津貼及放寬津助範圍給予意見。  

  

(c) 受邀人士意見調查  

 

13. 社署以隨機抽樣方式電話聯絡了 36 名受邀但沒

有提出申請的人士，了解他們沒有提出申請的原因及對

兩個項目的意見。所有受訪者均表示由於沒有使用輔助
呼吸醫療儀器而沒有提出申請，並對項目沒有任何意見。 

 

(d) 公眾人士的查詢  

 

14. 項目推行期間，社署設立了電話熱線，向相關人

士提供所需支援及資訊。自 2013 年 2 月至今，社署接獲
有關「租用儀器」項目及「購買消耗品」項目的查詢分

別約有 1 060 宗及 870 宗，當中超過半數為獲邀但非使用

輔助呼吸醫療儀器的人士查詢是否需要交回申請表，其
次為查詢申請資格及填寫申請表事宜。整體而言，公眾

人士主要是查詢項目的申請資格及運作安排事宜，表達

意見的只有一宗，他認為兩個項目應惠及所有領取高額
傷殘津貼的人士，而不應只局限於當中有使用輔助呼吸

醫療儀器的人士。  

 



 

總結 

 
(a) 項目宣傳  

 

15. 社署向全體領取高額傷殘津貼的人士發出邀請
信，是要確保所有可能符合資格的人士都能得悉項目的

詳情並提交申請。整體而言，雖然申請比率偏低，但由

於受訪的受邀人士均是由於沒有使用輔助呼吸醫療儀器

而沒有提出申請，這反映領取高額傷殘津貼而需要使用

輔助呼吸醫療儀器的人士只佔整體人數的少部份。再

者，兩個項目已採用了相對寬鬆的經濟審查條件，包括
家庭每月入息上限定於全港相關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的

150%，相信大部份有經濟需要的人士均可以受惠。與此

同時，由於有關發信安排能直接接觸到項目特定的受惠
群組，再配合其他的宣傳措施，包括新聞發布、透過社

署轄下各區福利辦事處及民政事務處等派發項目簡介單

張及上載有關資料至社署網頁，相信措施已能全面覆蓋
符合資格的人士。  

 

(b) 運作安排  

 

16. 雖然有個別受訪受惠人士表示項目應提高津貼

額、按月發放津貼和惠及使用其他醫療消耗品的人士，
但所有受訪受惠人士皆滿意兩個項目的運作安排。另

外，項目的電話熱線服務有效地為申請人及其他公眾人

士提供即時的支援及資訊，並為公眾人士提供一個對項
目表達意見的平台。但鑑於有半數的查詢涉及獲邀但非

使用輔助呼吸醫療儀器人士對於是否需要就項目的邀請

信給予回覆存有疑問，故此可考慮透過有關邀請信提醒
非使用輔助呼吸醫療儀器的人士無需作出回覆，釋除他

們的疑慮。  

 

17. 另外，有個別公眾人士認為兩個項目應惠及所有

領取高額傷殘津貼的人士，然而，由於輔助呼吸醫療儀



 

器的相關費用昂貴，因此推行兩個項目以減輕嚴重肢體

傷殘人士在使用有關儀器及醫療消耗品方面面對的額外
負擔及經濟壓力，讓他們可以在恆常資助計劃實施前，

繼續留在社區生活。因此上述有關意見並非兩個項目支

援使用輔助呼吸醫療儀器的嚴重肢體傷殘人士之原意。  

 

(c) 整體成效  

 

18. 調查結果反映，受惠人士對兩個項目的反應正

面，認同能為他們及其家人在相關醫療儀器及消耗品方

面的需要提供適切的支援，紓緩他們的經濟壓力，有近
兩成受惠人士更表達希望可以延長兩個項目的資助期或

將其納入恆常資助。受惠人士長期需要使用輔助呼吸醫

療儀器，並自行或由其家人承擔相關的開支，加上同住
家人／親友或需擔當其照顧者的角色而可能影響其就

業，兩個項目正好為他們提供了一定的經濟支援，達到

預期的目的。  

 

19. 從兩個項目的申請宗數可見，領取高額傷殘津貼

而需要使用輔助呼吸醫療儀器的人士屬於一個較少數的
群組。雖然大部分受訪的受惠人士指在扣除其租用輔助

呼吸醫療儀器及／或購買相關的消耗品支出後，所獲的

津貼已沒有餘額，但從上文第 7 段及第 9 段載述有關他
們每月租用輔助呼吸醫療儀器及／或購買相關醫療消耗

品的開支和第 5 段有關他們每人每月平均領取的津貼額

可見，項目提供的津貼額已可滿足大部分受惠人士的需
要。鑑於有關津貼對受惠人士的支援作用顯著，故建議

將兩個項目恆常化，以支援有關人士持續的需要。  

 

20. 2014 年施政報告公布，兩個項目均會在 2014-15

年度納入政府恆常資助服務，社署預計可於 2014-15 年度

第三季實施。兩個項目的成效顯著而受惠人士又滿意目
前的運作安排，這對於制定有關恆常資助計劃的執行細

節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並有利於計劃的順利推行及更



 

全面地支援嚴重肢體傷殘人士的需要。  

 

21. 此外，為確保兩個項目的受惠人士能夠獲得持續

的支援，繼續留在社區生活，有需要在此過渡期間延續

推行項目，讓符合資格的人士可以領取津貼至恆常資助
計劃正式推行。  

 

 

 

社會福利署  

2014 年 2 月  


